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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生产过程中，违规建

设、突发性污染事件频发，对农业环境造成极大损害，

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危害因素。此外，农业生产中的

化肥、农药等的不合理施用、农业生产废弃物（秸秆、

畜禽粪便等）的大量排放致使农业环境污染问题日益

严重，如黑龙江省长残留除草剂的年用量和施用面积

均位于全国前列，长残留除草剂对后茬作物的药害作

用持续发生，严重影响作物收成及土地修复能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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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baselines for different agricultural receptors, and the order
of baseline selection should be treated differently. The unified baseline standards specified in the“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damage-General principles and key components –Part 1：General principles”should not just be adopted
mechanically. The selection order and method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ceptors, such as
agricultural organisms, environmental factors,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damage baselin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baseline determination principles

收稿日期：2023-08-21 录用日期：2023-10-24
作者简介：姜雪锋（1989—），女，天津人，工程师，从事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研究。E-mail：1051132201@qq.com
*通信作者：熊明民 E-mail：xiongmingmin@caas.cn
基金项目：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创新工程项目

Project supported：Innovation Project of Agr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itute，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摘 要：基线确定是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是损害时空范围量化、恢复目标确定、损害价值量化及恢复效果

评估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现实案例，系统研究了农业环境损害特征、确定原则与调查指标、技术方法、选择顺位等内容。结果

表明，不同农业受体基线确定存在显著差异，在基线选择顺位上应差别化对待，不宜机械采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部分：总纲》所明确的统一基线标准，应根据农业生物、环境要素、生态系统等不同受体类型，以及环境损害

特征等因素综合确定选择顺位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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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是指评估机构按照特定程序，

综合运用科学技术方法评估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

为与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确定生态环境恢复至基

线状态及补偿期间损害的恢复措施，以及量化环境损

害数额的过程。实践证明，基线确定和因果关系鉴定

是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难点和重点。其中，基线是进

行损害事实确认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进行损害时空

范围量化、损害恢复目标确定、恢复效果评估及损害

价值量化的重要依据。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领域，美

国、欧盟等国外发达国家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是目前

尚未形成统一的基线确定方法。国内 2020年生态环

境部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

和关键环节 第 1部分：总纲》（以下简称总纲）等系列

标准，也仅对环境基线的调查确定方法做了概述。结

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基线是指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未

发生时受鉴区水、土、气等环境要素及农作物、畜禽产

品等生物要素及其构成的生态环境所处的水平和状

态，目前主要适用的方法包括历史数据法、对照数据

法、标准法、专项研究法[2-5]。

农业环境有其特殊性，农业资源为人类提供了丰

富的物质供给，输出了大量农作物以及畜禽、水产品，

急需设计适用于农业环境特性的基线判定方法，特别

是每年均会涉及农药喷施、肥料施用等造成的农作物

以及渔业养殖过程加入的微生态调节剂、饲料等造成

的水产品、水环境的环境损害，急需有特定的基线判

定流程、方法和技术要求规定。因此，开展基线技术

研究有助于推动全面依法追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

为的环境责任，极大地强化各类行为主体的环境责任

和环境风险意识。本文基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农产

品受损、耕地破坏、污染事件导致的农用地、农作物损

害等具体案例，规范各基线确定方法使用原则要求，

并提出利用专项研究法中的模拟试验来确定基线方

法，丰富了基线判定方法，使得受损症状对比明显，确

认损害简单便捷。

1 农业环境损害特征分析

1.1 农业环境损害原因分析

农业环境损害的致害方式分为两种：内源性损害

和外源性损害。农业内源性损害是指农业生产和农

村生活自身造成的损害，主要包括化肥农药残留对农

产品的污染[6-9]、农用薄膜残留对耕地透气性等理化

性质的改变、畜禽粪便任意排放造成的土壤和水体污

染[10]等。过量或不合理施用的化肥和农药不能被作

物完全吸收，其残留于土壤，导致土壤受到不同程度

的污染[11]。

施用的过量氮肥会导致土壤氮肥过剩，土壤水溶

氮含量过高，极易转化成氨气或NOx气体，并不断释

放到农作物的生长环境中，产生毒害作用，同时会加

剧土壤酸化和盐渍化，使土壤板结破坏其物理结构，

破坏土壤中的菌群，使蚯蚓难以存活，从不同方面使

土壤的理化性质恶化，最终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和质

量。施用含有氟元素的化肥后，过量氟的堆积可破坏

土地耕性，导致土地暂时或长期无法耕种。土壤中重

金属和有机农药污染对土壤危害巨大[12]，与之相应的

是农业外源性损害[13-14]，主要是指工业污染物对农业

生产条件造成的影响，例如：酸雨对农田土壤和农作

物造成危害；二氧化硫、氟化物、粉尘等污染对粮食、

蔬菜、水果、茶叶等造成危害，带来损失；污水灌溉造

成土壤板结、作物品质降低；重金属污染造成农作物

重金属含量超标，威胁人体健康；城市生活和工业生

产排放的大量固体废物占用大片的土地，农田面积减

少，并且造成农田和地下水污染[15]。这些污染直接影

响我国农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甚至是粮食安全。

1.2 农业环境损害事件特点

农业环境损害事件具有复杂性、潜伏性、持续性、

广泛性、随机性等特征，根据污染损害的表现特征可

具体将其分为急性损害、慢性损害、隐性损害。

（1）急性农业环境污染损害：其总体特征为突发

性强、造成急性伤害、蔓延速度快、影响范围大、经济

损失较大，具有及时性、瞬间性、突发性、严重性等特

点，此类损害较易认定与鉴别。

具体而言，急性损害污染发生场所较为集中，基

本限定于某一区域范围之内，而且其危害程度呈辐

射状分布；受污染发生当时的气象及水文条件与污

染源的方位影响很大，其直接影响受害发生场所的

方位判定，一般而言，受害场地与大气污染风向保持

一致时，受水体流向影响，水污染多出现在污染源下

游；受到急性污染危害的农作物，在较短时期内同时

受害，受害症状鲜明，受害部位高度相似，呈现暂时

性和突发性。

急性农业环境污染损害通常由突发环境污染事

件造成，多是排污企业失误造成的污染物的排放，或

有毒、有害物质在运输途中的意外泄漏以及农用投入

品的不当使用等。此类污染事件对农业造成损害，使

得农作物的受害症状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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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2）慢性农业环境污染损害：农作物、鱼类和其他

经济生物长期处于低浓度污染物的环境且逐渐显现

其危害的过程，称为慢性农业环境污染危害。农作物

受到慢性污染后会长期表现出受害症状且很难消退。

受到慢性污染损害的作物的直接表现为生长发

育缓慢，虽然在短时间内外表可能不出现任何受害症

状，但作物的生理机能受到影响，生长受到抑制，进而

造成产量减少，品质降低[16]。此外，因污染物的不同，

叶片会出现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斑块、扭曲变形和

褪绿等症状。

（3）隐性农业环境污染损害：隐性农业环境污染

损害具有潜在性、迟滞性和随机性等典型特点，极易

被忽视。事实上，当污染物浓度相对较低时，其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作物的生理过程，表现为一定的

生理抑制作用，而其他影响程度甚微，如不足以使叶

部症状显现和影响作物产量，有时候甚至被认为不存

在危害[17]。但若农作物长期受到隐性损害，则较长时

间的污染物积累会对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影响且涉及

范围较广，轻则会导致品质变坏、产量下降，重则可能

会出现绝收，降低农民收益。

2 基线调查推荐指标

对于污染源明确的情况，优先采集能够代表污染

源特征的样品，通过分析检测，直接确定特征污染物；

也可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和人员访谈等，根据污

染源的生产工艺、行业特征、评估区域环境条件、污染

物性质和转化规律等，综合分析，识别并选取特征污

染物。

对于污染源不明确的情况，可通过采集受鉴区的

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环境空气及生物受体样品等，

进行污染物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筛选识别特征污染

物。特征污染物的筛选优先选择我国相关环境质量

标准、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以及有毒有害污染物名录

中规定的相关物质。

根据农业环境污染事件的污染源特点、受体受损

特点展开调查，农用地可参考《农田土壤质量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NY/T 395—201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HJ/T 166—2004）等确认调查指标。农业用水

可参考《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农用水源环

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96—2000）等确认调查

指标。农区空气可参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194—2017）、《农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7—2000）等确认调查指标。生物受体可参

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GB 2762—2022）、《农业环境污染损害司法

鉴定操作技术规范》（SF/Z JD06006002—2018）等确

认调查指标。生态系统通常选择表征其主要服务功

能的指标，本文聚焦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分

析，个案基线的具体表征指标由鉴定人员根据损害现

场实际情况确定。常见农业生态系统主要服务功能

指标见图1。

3 基线确定常用方法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基线确定方法包括历史参数

法、对照数据法、标准法、专项研究法，本文新增加了

专家评判法。

3.1 对照数据法

对照数据法是指将鉴定中所选定的、能够与受鉴

区进行对比分析、与受鉴区距离较近且不受污染物空

间传输干扰，环境条件基本一致的区域作为对照区，

利用该区域的官方监测数据、调查数据及检测数据作

为受鉴区环境基线的方法。在农业环境损害案件中，

农作物受损症状最为直观，如根、茎、叶、花、果实的生

长异常，科学合理地选取对照区，可直观地判定农作

物的基线。

该方法的难点在于选择对照区，对照区的选择应

遵循以下原则和要求：第一，对照区与受鉴区相近，且

具有相似的生境特征，能代表受鉴区未受损前的状

图1 农田生态系统主要服务功能指标

Figure 1 Main service function indicators of farmland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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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第二，对照区应与受鉴区的动植物群落组成、地形

地貌、地表水特征、地下水特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

类似；第三，对照区的自然环境（如气温、降雨量等）应

与受鉴区相似；第四，对照区的土壤类型、各种土壤分

布及成土母质、耕作制度应与受鉴区相同；第五，对照

区的土壤 pH值、有效土层厚度、质地、容重、有机质含

量、盐碱性等理化性质与受鉴区相似；第六，受大气污

染的，对照区应选在受鉴区常年主导风向上风向；第

七，受地表水污染的，对照区应选择受鉴区地表水上

游周边地势较高区域；第八，受地下水污染的，对照区

应选在受鉴区地下水上游区域。对照区应避开以下

区域：人工开挖区、施工区、回填区和填埋区；临近危

险废物、固体废物或废水等有毒有害处置、处理、储存

区域；临近道路、公路、铁路、房屋等建筑物或构筑物

区域；地表径流汇水区；大气污染源、化工类产业园区

周边区域；历史上发生过污染事故或污染排放的区

域；历史上可能存在废渣地下填埋区；有毒有害物质

地下输送管线附近区域；水土流失严重区域。

对照数据法在实践中有较广泛的应用，如在评估

生物修复菌肥修复土壤效果中，采用设置对照组的方

式确定基线，评价了生物修复菌肥对莠去津、异噁草

酮残留的土壤修复效果[1]。本中心在一起桃树喷施

甲基硫菌灵致使桃树减产、果品品质下降的鉴定案件

中，选取同一品种、树龄相近、人工管理基本一致的同

时期未喷施甲基硫菌灵的桃树作为基线，对比桃子果

实品质、产量等进行损害确认，发现喷施处理的桃叶

存在变黄卷曲现象、桃果果肉坚硬（已无法作为合格

商品售卖）、产量减少等。在一起污泥填埋案件中，对

对照区数据按照《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 部分：总纲》（GB/T 39791.1—
2020）中的数据分析方法获取基线。美国能源部核弹

试验中，对核污染造成的生态系统和耕地损害进行环

境损害评估，选取对照数据法确定基线[18]。在一起尾

矿重金属释放和迁移致地表水受到污染的案件中，其

水生生态系统基线采用了对照数据法获取[19]。

3.2 历史数据法

历史数据法指采用能够表征受鉴区环境污染或

生态破坏事件发生前所处水平或状态的相关数据作

为受鉴区基线的方法。历史数据资料是了解受鉴区

历史状态的直接证据资料，能够提供受鉴区有价值的

背景信息。历史数据法多反映区域的平均水平，缺少

小尺度的采样密度大的数据，故较难获取小尺度空间

的环境状态。同时为确保历史数据科学可信，历史数

据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和要求：（1）历史数据的来

源应是各地区的年鉴数据、国家政府部门或权威机构

发布的环境调查检测类数据、经同行评议公开发表的

文献和报告、环境评价等专项调查中的数据和其他经

专家判断可作为历史数据的其他数据。（2）历史数据

应具有良好的空间代表性，获取历史数据的点位应位

于受鉴区，能代表受鉴区客观情况，同时也应有良好

的时间代表性，历史数据应尽量选择靠近损害时间的

数据；历史数据的采样、保存流转、检测方法等与现状

调查数据具有可比性和调查性；一般选用损害出现前

5 a内的农业环境数据，主要包括水、土、气、农业生物

的监测记录、管理记录以及文献研究、环境评估报告

等可信度较高的资料；对历史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时，

应进行变异性分析，识别数据中的极值或异常值并分

析其原因，根据极值和异常值出现的原因，确定是否

剔除。（3）不同来源、不同时间段且符合上述要求的历

史数据应进行分析、判断和筛选。

美国在判定和评估一起有机物对沉积物的损害

案件时，通过调研历史研究文献中有机物阈值效应浓

度等历史数据，进行基线确定，并评估了沉积物资源的

损害程度和范围，为后续开展修复奠定了基础[20-21]。本

中心在某地一起土壤修复方案中，选取耕地土壤营养

成分的历年监测数据作为基线进行修复。

3.3 标准法

标准法是指将环境质量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中

的限值及相关法规和标准中的修复目标值作为受鉴

区基线的方法。采用标准限值作为基线是确定环境

基线最简便的方法，其也常被作为环境损害案件的基

线，但标准法也存在一些缺点：环境标准或法律法规

无法包含所有污染物类别；不同环境下，种养殖管理

模式和气候不同，在某些区域选用标准中的限值作为

基线，适应性较差，如土壤中污染物的背景值高于限

值而无法准确反映受鉴区的污染程度；标准选择不当

或混用标准会降低评估工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

标准法依然有很高的应用性，如李彬等[22]对电镀工厂

遗留场地进行损害鉴定评估时，因受鉴区周边土壤受

人为活动干扰大，难以找到与受鉴区污染前生态系统

相似的对照区，如果对照区选择距受鉴区较远的城市

公园绿地会导致基线不准确，另外该地缺少相关历史

监测数据，因此最终选取国标和地标中的标准限值作

为基线。黄颍慧[23]在某非法倾倒污泥事件环境损害

鉴定中，因倾倒场地及周边缺少相关监测数据、且地

表水无“对照区”，因此地表水基线、地下水基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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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准法确定。“安娜”轮溢油海洋环境损害鉴

定[24]中海水水质评价标准采用《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第二类标准，养殖生物质量评价标准采

用《海洋生物质量》（GB 18421—2001）第一类标准和

《无公害食品 水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NY
5073—2006），因海域水环境时时变化，较难获取合格

的对照数据和历史数据，因此选取标准值作为基线。

在对贵州省某公司的重金属废水[25]污染农田进行环

境损害价值评估中，污染物、水质以国家标准规定的

限值为基线，进行了损害确认和价值评估。

3.4 专项研究法

对照数据法、历史数据法、标准法虽简单易行，但

有时在基线判定过程中会出现无可参照区域、历史数

据不足以及标准缺乏等问题。相比较而言，专项研究

法虽然相对复杂，耗时较长，对损害评估工作的时效

性要求有一定影响，但随着水、土、气、农作物等基础

数据库的完善，该方法将在基线确定中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专项研究法的核心是建立基线预测模型，通过大

量数据构建生物因子与致害因子间的预测模型，揭示

自然状态下生态环境应有的组成和结构。目前，开展

专项研究一般是通过建立剂量-反应关系模型、健康

风险评估、迁移转化规律的方法来进行专项研究，进

而确定农业环境损害鉴定基线。在农业环境损害鉴

定案件中，因施用肥料、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质量问题

或施用方式等引起的农产品损害较为常见，且多数案

件现场已灭失，无法获取相关参数指标，针对此类鉴

定案件，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通过模拟试验等方法来

建立量-反应模型获取基线。模拟试验是指采用模

拟现场、情景再现、模拟培养和观察等方法，模拟还原

受损区域受体受到致害因子损害过程，确定受鉴区基

线的方法，模拟试验一方面可以获取基线，另一方面

可补充验证受损对象受损过程和损害程度。模拟试

验可以选择现场模拟试验和实验室模拟试验，当鉴定

现场具备条件时，优先选用现场模拟试验的方法，若

现场因场地气候等原因无法开展，则选用实验室模拟

的方法，但需要严格控制试验条件。此外，无论是现

场模拟还是实验室模拟，都需要做好全流程的监管，

确保试验过程真实可靠。专项研究法应用场景受限，

但其能够为环境基线的确定提供一种可实践的方法，

在具体鉴定案件中，其应用应尽量选取与案件相关的

实测参数模拟推算确定基线。

本中心在一起肥料导致菠菜受损案件中，按照受

损菠菜种植管理模式、施肥量等实地勘验参数，开展实

验室模拟试验，建立受损菠菜叶片症状和施肥量之间

的反应关系模型，以未施肥的菠菜作为基线，确认损害

与肥料间的因果关系，并进行了损失量化。魏建宇[26]

以苯并[a]芘为例通过风险评估模型反推基线，反推的

基线结果接近筛选值和管控值，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

性。尽管专项研究法能够有效确定或重现基线，但是

场景和模型不确定性、参数可变性和不确定性等缺点，

以及数据质量和可用性限制，使模型应用的准确性和

可行性受限，因此选用该方法确定基线仍需谨慎。随

着基础监测数据的完善和计算机模型的开发和优化，

专项研究法确定基线将成为极具潜力的方法。

3.5 专家评判法

专家评判法是指可聘请相关技术专家进行论证

分析，形成同行专家评议意见，确定受鉴区的基线。

人类大规模种植农作物和在鱼塘规模养殖，已拥有丰

富的种植养殖经验和成熟的管理经验，针对农业环境

受损，可以邀请农业环境领域的专家进行分析论证，

形成专家意见，确定基线。使用专家评判法要特别注

意：其一是专家知识背景应与农业环境损害个案具有

相关性；其二是专家数一般不少于 5人且为奇数；其

三是专家可从科研院所、一线技术人员中选取；最后

是难以形成一致意见时，以多数专家意见确定基线。

在野生动植物、频危物种损害鉴定中，因物种损害价

值无法获取，通常采用专家评判法确定基线。

对上述方法进行汇总分析，各方法的特点见表1。
4 基线确定方法选择

4.1 基线确定原则

环境损害鉴定涉及多方面因素，可能涉及赔偿、

追责、利益纠纷以及污染场地后续的修复程度。客

观科学地进行基线确定是鉴定评估结果科学合理、

准确有效的必要保障。农作物环境各受体基线的确

定作为评估鉴定中的关键环节，其确定需要遵循以

下原则：

全面客观原则。基线调查指标应具有真实性、代

表性，确保基线指标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环境污染或

生态破坏发生前的状态。

方法优选原则。根据受体受损特点选择基线确

定方法，必要时可选取多种方式，确定最优的基线确

定方法或方法组合。

合理科学原则。应确保数据可获取，对调查、检

测等获取能反映基线的数据应进行可行性分析，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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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以合理科学反映基线的数据确定基线。

4.2 基线确定方法推荐顺序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和关键环

节第 1部分：总纲》（GB/T 39791.1-2020）、《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1部分：土壤和

地下水》（GB/T 39792.1—2020）、《生态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2部分：地表水和沉积物》

（GB/T 39792.2—2020）等标准中规定优先采用历史

数据作为基线，但大多数情况下可查询收集的农业环

境历史数据资料，是在资源状态改变或损害发生很久

之后才获得的，因此历史数据通常很难获取。再者，即

使存在历史数据，监测点位也很难做到全覆盖，因此对

具体的损害案例而言，受鉴区历史数据也很难找到，因

此通常会通过优先调查对照区获取基线。同时，农业

环境最易受人为干扰，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延展，人类

干扰行为正在并且已经改变了各个生物群落和气候

植被带的生态系统，人为干扰已经是一种推动了生物

群落演替的动力，如：不合理开耕、过度捕捞使生态环

境受到损害；风电设备运行干扰云层形成降雨，导致草

原或耕地缺水干旱，严重的导致土壤荒漠化。

结合农业环境损害特点，本文提出了农业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基线选取原则和顺位。一是针对环境受

体水、土、气和生态系统：①应优先选择合格的对照

区，判定是否可用对照数据法确定基线。当对照数据

法可用于受鉴区农业环境基线时，优先采用对照数据

法确定受鉴区农业环境基线。②对照数据无法获取

时，则针对受鉴区开展基础调研和历史数据资料的收

集分析工作，判定受鉴区历史数据是否可用于确定基

线。③当对照数据和历史数据均无法确定基线时，则

优先选择相关标准限值，且需选择其中最严苛的标准

确定基线[27]。④若不存在适用的标准，则可以采用专

项研究法确定基线，专项研究法即模型推算法，因需要

大量的数据，不易获取，而在实际中难以应用。但专项

研究法中的模拟试验法在农作物损害案件中可以较

好地获取基线，同时可观察受损症状变化与案件是否

一致，更直观地呈现出农作物受损的过程。⑤当上述

方法均无法确定基线水平时，应邀请本领域相关专家

进行论证分析，确定基线。二是针对农作物、畜禽、水

产品等生物受体（尤其是可食用部分），应优先选择《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
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GB 2763—2021）所规定的阈值或法律法规中允

许的致害因子浓度水平或国家限制或禁止消费该类

农产品的致害因子浓度水平作为基线，当标准限值不

可取时，应采取对照数据法获取基线，如果没有合适

的对照区应选择专项研究中的模拟试验或实践经验

确定基线。该选择的理由是农产品最后流转会进入

餐桌，因此必须优选国家标准或法律法规限量作为基

线；如果此类致害物质目前无限量标准则应优选对照

数据法确定基线，因为在环境损害案件中，小尺度小

范围的农业生物损害案件频繁发生，如无人机喷洒农

药导致周边农作物叶片受损、肥料施用导致农作物减

产或死亡等，因极少有农户或官方监测机构对农作物

的基本特征进行检测记录，以致历史数据极难获取，

另外农作物存在大小年、生长期与盛果期之分，历史

数据不宜作为基线使用。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农业环境受体受损害的特点出发，将受体

分为水、土、气、农业生物和生态系统，对常用的基线

确定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分析了五类基线

确定方法的优缺点和应用现状，可为农业环境损害鉴

方法Method
对照数据法

历史数据法

标准法

专项研究法

专家评判法

依据Basement
临近的相似生境的数据信息

受鉴区未受损之前的信息

环境标准值、背景值、法律法规中
规定的限制添加剂量值

构建致害因子与损害症状间的反
应模型

同行专家根据专业知识和实践经
验，基于调查确定基线

工作步骤Working procedure
基础调研、选取对照区、深入调查分析、确

定基线

基础调研、历史数据收集、数据筛选分析
和评估、确定基线

基础调研、相关环境标准比对分析、确定
基线

基础调研、数据收集、深入调查、模型构建
和优化、分析和评估、基线确定

基础调研、专家经验判断、深入分析、基线
确定

优缺点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直接、客观、准确；对照区的选取较难，需

开展大量调查分析

直观；历史数据不全面、无法直接使用

简单、方便；部分现行标准难以满足实际
应用需要

需要大量数据、且可用模型较少

数据支撑较少，需要多学科专家共同参
与，多为定性描述、非定量结果

表1 农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基线确定的方法

Table 1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baseline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damage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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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评估工作提供方法指引和科学指导，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但基线确定的方法依然可以更精确，如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复杂，其基线应构建如生物多样性、

群落结构、生态系统功能等指标的集合，可以考虑对

各个指标赋予权重，用于度量生态系统基线。在进行

农业环境损害基线确定时，不能刻板套用现有方法，

应根据污染事故发生的区域概况、主要环境功能、污

染物性质等多方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方案。同时，

基线确认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如近几年出现采用原场

点位法确认基线，该方法与对照数据法类似，可以认

为是对照数据法的优化，但该方法仅适用于土壤环境

基线的确认。借助于监测数据的完善、计算机技术的

发展、模型的不断优化，势必会拓展出新的基线确定

方法，提供更多的具有科学性、针对性的技术用于环

境损害基线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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